
渝北府地〔2025〕64号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

关于招拍挂出让渝北区H03单元03街区

N4-9-1/04地块（东侧部分）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的批复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：
你局《关于招拍挂出让渝北区H03单元03街区N4-9-1/04地块（东侧部分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请示》（渝北规资文〔2025〕125号）收悉。经审查，现批复如下。
一、同意按供地方案招拍挂出让渝北区H03单元03街区N4-9-1/04地块（东侧部分）26599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请你局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，并与受让人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 
二、请你局按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，组织交地责任单位实施交地工作，督促受让人及时开发建设，做好土地供后履约监管工作。
三、受让人不得修建标准厂房或改变土地用途，否则出让人有权解除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收回出让合同约定的全部土地使用权。受让人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之日起30日内应与交地责任单位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监管协议》。
四、依法出让的土地，其所有权属国家，受让人拥有土地使用权，出让年限为50年。未经批准，受让人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性质、用途。
附件：重庆市渝北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地方案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

2025年7月24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
重庆市渝北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地方案表
	拟出让宗地控规编号
	土地面积

（平方米）
	土地

级别
	规划条件
	土地出让价款

及支付要求
	交地及建设要求
	应补充

使用地票

（平方米）
	备

注

	
	出让
	工业
	规划条件文号
	用途
	总计容

建筑面积

（平方米）
	容

积

率
	拟出让

起始价款

（万元）
	保证金比例
	价款支付方式
	交地

责任人
	交地时间
	交地

状态
	开工

时间
	竣工

时间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渝北区H03单元03街区N4-9-1/04地块（东侧部分）
	26599
	2级
	渝北规资条件〔2025〕0011号
	一类工业用地
	按规划条件
	≥1.1
	1809
	20%
	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之日起30日内交清土地出让价款
	重庆战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
	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并交清该合同约定的全部土地出让价款后5个工作日内交付土地
	现状
	交地后6个月内开工
	开工后两年内竣工
	/
	本宗地按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　


抄送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财政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战新产业集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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